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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行为 ，违反了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３５条的规定 ，签字注册

会计师夏某和张某负有直接责任 ，依据 枟股票条例枠 第 ７３条 ，决定处罚如下 ：

（１） 对 TH 会计师事务所处以 ２０万元罚款 ；

（２） 对夏某 、张某给予警告 。

（上海证监局 　显微镜）

CF T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５月 ，中国证监会根据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决定对 CFTX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FTX） 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稽查 。经调查 ，CFTX
在 ２００３年度 、 ２００４年度存在虚构收入 、虚增利润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

不及时和不完整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未及时披露 、对外担保未披露和未及时披

露的行为 。

CFTX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０条关于 “股票或者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 ，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中期报告 ，并予以

公告 ： ⋯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的规定 。第 ６１条

关于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

报告 ，并予以公告 ： ⋯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的

规定 。第 ６２条关于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

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实质”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 “ ⋯ ⋯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

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背景】

一 、 CFTX
CFTX原名为 “重庆 SAHL 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经重庆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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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 ，于 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由原四川 SAGY 股份有限公司和原四川 HLSY 股份有
限公司合并组建成立 。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CFTX 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５ ０００ 万股 ，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２０００ 年

CFTX进行资产重组 ，主业由机械配件变更为电信及信息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公司

更名为 CFTX 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更名为 CFT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５年 ８月更名为 XMLH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６年 ５月被深圳交易所特别处理 。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XMLH债权人重庆 CYKJ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重庆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XMLH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通过了 枟XMLH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枠 。 ２００９年 ４月 ，XMLH 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完毕后 ，上海 XYSY 有限公司持有 XMLH２５畅８４％ 股权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 。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为何某某 ，注册资本 ４１３ ８７６ ８８０畅００

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通信产业投资 、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工程及技术咨询 、增

值电信业务 、机械产业投资及设备制造 、自营进出口业务 。 CFTX 上市以来 ，

曾于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用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０３ ４６９ ２２０ 元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用公积金转

增股本 ５ １８３ ５８４元 ，同时公司利润分配送红股增加股 ８２ ７７５ ３７６股 。

二 、涉案人员情况

覃某甲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担任董事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担任

CFTX董事 、董事长 。

胡某甲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 ～ ２００５年 ９月担任 CFTX董事 。

覃某乙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担任 CFTX 董事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担任 CFTX董事 、董事长 。

范某 ：２００１年 ２月 ～ ２００４年 ４月担任 CFTX董事 。

胡某乙 ：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担任 CFTX董事 。

陈某 ：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 ２００４年 ４月担任 CFTX董事 。

王某甲 ：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 ２００５年 ３月担任 CFTX董事 。

朱某甲 ：２００３年 ８月 ～ ２００４年 ４月担任 CFTX董事 。

张某 ：２００４年 ４月 ～ ２００５年 ３月担任 CFTX董事 。

刘某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至案发时担任 CFTX董事 。

夏某 ：２００５年 ３月 ～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担任 CFTX董事 。

郝某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起担任 CFTX董事 。

王某乙 ：２００２年 ５月 ～ ２００４年 ４月担任 CFTX独立董事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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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担任 CFTX董事 。

潘某 ：２００２年 ５月 ～ ２００５年 ３月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朱某乙 ：２００３年 ５月 ～ ２００５年 ３月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舒某 ：２００５年 ３月 ～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卜某 ：２００５年 ３月 ～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叶某 ：２００５年 ３月至案发时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佟某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起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廖某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起担任 CFTX独立董事 。

【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虚构收入 ，虚增利润

经调查 ，CFTX通过虚拟销售客户 、签订虚假购销合同 、开具虚假销售发

票 、滥用会计政策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手段虚构大量无实物形态的技术服务 ，

伪造业绩 。主要违规事实有 ：

CFTX２００３年中期报告虚构主营业务收入约 ８ ３７４畅４６ 万元 ，虚构主营业务

成本 １ ７３７畅７１ 万元 ，虚增利润总额 ６ ６３６畅７５ 万元 ，虚增所得税前净利润

６ ０２４畅９８万元 。 CFTX２００３年中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 ４ ７５２畅７３ 万元 ，扣除虚增

部分 ，CFTX２００３年中期报告披露实际亏损 １ ８８４畅０２万元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虚构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 ８４５畅７２万元 ，虚构主营业务成本 ９ ４３９畅０３ 万元 ，虚增利润总

额 １５ ４０６畅７１万元 ，虚增所得税前净利润 １４ ０２４畅７０万元 。 CFTX２００３年度报告
披露利润总额 １１ １０４畅７０ 万元 ，扣除虚增部分 ， CFTX２００３ 年实际亏损
４ ３０１畅７４万元 ；CFTX ２００４年中期报告虚构主营业务收入 ７ １２４畅７１万元 ，主营

业务成本 １ ８１９畅１２万元 ，虚增利润总额 ５ ３０５畅５９ 万元 ，虚增所得税前净利润

５ １１３畅３８万元 。 CFTX２００４年中期报告披露利润总额 ５ ３７８畅６１ 万元 ，扣除虚增

部分 ，CFTX２００４年中期实际盈利 ７３畅０２ 万元 ； ２００４ 年度报告虚构主营业务收

入 ９ ８９９畅１８万元 ，虚构主营业务成本 １ ８１９畅１２万元 ，虚增利润总额８ ０８０畅０６万

元 ，虚增所得税前净利润 ７ ５２８畅８９ 万元 。 CFTX２００４ 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
３ １４２畅８７万元 ，扣除虚增部分 ，CFTX ２００４年实际亏损 ４ ９３７畅１９万元 。

２００３年 ９月 ，ZJTZ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JTZ） 受让重庆市 PL 国有
资产经营公司所持有的 CFTX １１ ０１２畅６４ 万股国家股 ，成为第一大股东 ，占总

股本的 ２６畅６１％ 。 ZJTZ成为 CFTX大股东后 ，为进一步增发融资 ，公司以实行

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业绩奖励制为名 ，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子公司 ，每年向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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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下达经营目标 。由于 CFTX内部管理混乱 ，对子公司失去控制 ，下属子

公司为完成总公司下达的目标任务 ，采用各种造假手段编造销售 ，骗取业绩奖

励 。根据 CFTX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CFTX 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系统集成
开发 、软件开发 、系统硬件销售 、 CDMA 手机销售及号段经营 、网卡销售 、服

务器托管 、网站开发 、网络租赁等 。仅宽带运营 、多媒体通信管理系统两项业

务就占 CFTX全年收入的 ４０％ 左右 ，毛利率均高达 ６０％ 以上 。通过稽查发现 ，

CFTX主要通过伪造这些方面的业务 ，虚增业绩 。公司采取了的业绩造假手段 ，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

１畅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CFTX通过与高管层相关的隐性关联单位签订高于市场价格或虚假的销售
合同 。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 HBCF通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BCF） 多次与
深圳 YHTX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YHTX） 、北京 CQT 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QT ） 签订软件销售合同 ，而 CFTX 前董事长曾是 YHTX 董事长 ，

公司控股股东 ZJTZ为 CQT 控股股东 。

２畅 伪造销售合同 ，虚拟收入

CFTX通过与销售客户签订 “阴阳” 合同 ，达到虚增收入的目的 。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４年 HBCF与洪山区教育局 、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实际签订约 ９畅７２ 万

元的小额网络使用费合同 ，但 HBCF通过小额网络使用服务合同 ，伪造客户签

章和大额销售合同 。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虚假确认与洪山区教育局 、解放军通信指

挥学院的网络使用费收入约 １ ８６２畅００万元 。

３畅 伪造银行单据 ，虚构销售回款

HBCF与武汉市 MSSY 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 SYGL 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武

汉 MLX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MLX） 、武汉 CTTX 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虚假网络使用 、服务器租赁 、软件开发 、网卡销售等销售合同 ，然后将自

有资金通过民生银行转入 MLX 在民生银行的账户 ，再转回 HBCF 在民生银行
账户 ，实现 ６ ７７０万元虚假销售资金流转 。

４畅 滥用会计政策 ，提前确认收入

子公司 CDCF宽频通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DCF） 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
１０年租赁费为 ２４７畅７３万元的 “西部校园网” 光缆租赁合同 ，而 CFTX 在工程
尚未完工的情况下 ，按一年租赁期提前全额确认收入 。

二 、重大信息未披露和未及时披露

由于存在 “一股独大” 、公司治理结构混乱等原因 ，CFTX深陷重庆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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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市公司担保圈 ，出现大量违规担保和重大事项 ，其所涉及的重大信息未披

露或未及时披露主要包括对外担保 、重大诉讼 、关联方交易 、转让子公司股权 、

大股东股权被拍卖等 。主要违规事项有 ：

２００３年中报 ，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两笔 ，涉及金额 ２ ２６０ 万元 ， CFTX
在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披露 ； ２００３ 年年报 ，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三

笔 ，涉及金额 ４ ２６０万元 ，CFTX在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披露 ； ２００４年

中报 ，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五笔 ，涉及金额 １２ ７６０万元 ，CFTX在 ２００４年度

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披露 ；２００４年年报 ，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四笔 ，涉及金额

５ ５００万元 ，CFTX 在 ２００４ 年度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披露 。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２００４年重大诉讼事项 ，涉及金额 １５ ４３３ 万元和 CDCF３ ６００ 万股股权 ， CFTX
在 ２００５年 ３月和 ４月披露了上述重大诉讼事项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转让子公司

HBCF股权事项 ，CFTX在 ２００５年 １２ 月披露了上述重大交易事项 ；未按规定

及时披露第一大股东 ZJTZ股权被拍卖事项 ，涉及 CFTX法人股 ８ ５１２畅６４万股 ，

CFTX在 ２００６年 ４月披露了上述重大事项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与第一大股东

ZJTZ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 ３ ３３８畅３５万元 ，CFTX在 ２００６年 ４月披露了

上述重大事项 。

利益驱动是导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根本动因 。上市公司为了融资以

达到规模扩张或者从资本市场圈钱等目的 ，往往不惜包装会计数据 ，披露虚假

信息 。为了避免退市 ，保住 “圈钱” 机器 ，大搞财务包装 ，玩弄披露游戏 。利

用上市公司作为担保人 ，骗取银行贷款 。 本案中 ，CFTX 为进一步增发融资的
需要 ，不惜采取虚构收入 、虚构成本 、虚增利润进行造假 ，严重侵害了投资者

的合法利益 ，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 。多笔大额担保和重大事项

不披露或不及时披露 ，使公司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 ，导致经营困难 ，多年始终

徘徊在退市的边缘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CFTX２００３ 年中期报告 、 ２００３ 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４ 年中期报告 、 ２００４ 年度报

告虚构收入 、虚增利润 、重大信息未披露和未及时披露的行为 ，违背了信息披

露 “真实 、准确 、完整” 的原则和要求 ，构成了有关虚假陈述的行为 。虚假陈

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 、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 、性质 、前景 、法律等

事项作出不实 、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 ，致使投资者在

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 ，参与证券投资或交易活动 。我国 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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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对虚假陈述行为构成列举了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重

大遗漏三项 。 ２００３年 ２月 １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枟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

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枠 （以下简称 枟证券民事赔偿规定枠） 第

１７条还增加了 “不正当披露” 一项 。虚假陈述行为破坏了国家对证券发行与交

易市场的管理秩序 ，枟公司法枠 （１９９９） 和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及相关法律法规对

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民事 、刑事 、行政责任三类 。

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方面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３条规定 ： “发行人 、承

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财务会计报告 、年度报告 、

中期报告 、临时报告 ，存在虚假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人 、

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 、监事 、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枟证券

民事赔偿规定枠 第 ６条规定 ：“投资人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 ，依据有关

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

民事赔偿诉讼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

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方面 ，我国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采取严格刑民分离的规

定 ，具体包括 枟刑法枠 第 １６０条 “欺诈发行股票 、债券罪” 、第 １６１条 “提供虚

假财务报告罪” 等规定 。

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规定散见于 枟股票条例枠 、 枟公司法枠 （１９９９） 、 枟证券

法枠 （１９９９） 等法律法规中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规定 “经核准上市交易

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对发行人处以

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本案中 ，CFTX２００３年中期报告 、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４年中期报告 、 ２００４

年度报告虚假陈述行为适用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０ 、 ６１条的规定 。第 ６０条规

定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

日起二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

中期报告 ，并予公告 ： （一）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 ； （二） 涉及公司的

重大诉讼事项 ； （三） 已发行的股票 、公司债券变动情况 ； （四） 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重要事项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 第 ６１条规

定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

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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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予公告 ： （一） 公司概况 ； （二）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 ； （三） 董事 、

监事 、经理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简介及其持股情况 ； （四） 已发行的股票 、公司

债券情况 ，包括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名单和持股数额 ； （五） 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

CFTX重大信息未披露和未及时披露行为适用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２ 条

的规定 。第 ６２条规定 ：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

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

实质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 （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

变化 ； （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 （三） 公司订立重

要合同 ，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

（四）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 （五） 公司发生

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 ； （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

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 （七） 公司的董事长 ，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 ，或者经

理发生变动 ；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

大变化 ； （九） 公司减资 、合并 、分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 （十） 涉及公

司的重大诉讼 ，法院依法撤销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 ； （十一）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事项 。”

根据 CFTX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认定 CFTX及相关当事人应按照 枟证

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规定 ：经

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 ，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

对发行人处以 ３０万元以上 ６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３万元以上 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鉴于本案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根据 １９９６年 １０ 月 １日起施行的 枟行政处

罚法枠 第 ２７条关于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 ： （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 ⋯ （三）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规定 ，仅对 CFTX及其涉案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 。

【定性与处罚】

CFTX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存在的定期报告虚假陈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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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第 ６０ 、 ６１ 条的规定 ；临时信息未按规定披露的行为 ，违反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６２条的规定 。根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 、 枟行政处罚法枠 第

２７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 ：

（１） 责令 CFTX改正 ，并处以 CFTX罚款 ４０万元 ；

（２） 给予覃某乙警告 ，并罚款 ５ 万元 ；分别给予胡某甲 、胡某乙 、范某 、

陈某 、朱某甲 、王某乙 、王某甲 、潘某 、朱某乙警告 ，并罚款 ４ 万元 ；分别给

予张某 、夏某 、舒某 、卜某 、叶某 、廖某 、佟某警告 ，并罚款 ３ 万元 ；分别给

予覃宏某甲 、刘某 、郝某警告 。

（陕西证监局 　 卫 　子）

DT 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 ，中国证监会对 DT 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DT 电
信） 涉嫌虚增利润 、遗漏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

经查 ，DT 电信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 ：DT 电信在 ２００４ 年通过费用资本

化 、少提资产减值准备 、 不当确认投资收益等方式 ， 虚增利润共计

３７ １８６ ５９７畅５３ 元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没有披露 ２００４ 年期末存货

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

DT 电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

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６１条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

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

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并予公告 ： ⋯ ⋯ （五）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１款所述

“发行人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背景】

一 、 DT 电信基本情况
DT 电信是根据原邮电部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由电信 KXJS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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